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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关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中水务”或“公司”）委托，作为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和公司第二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就国中水务当前实际控制人情况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国中水务的前身为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股份”）。2007 年

5 月 16 日和 2007 年 12 月 17 日，黑龙股份的控股股东黑龙集团公司与国中（天

津）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天津”）分别签订了《关于转让黑龙江黑龙股份

有限公司 229,725,000 股股份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黑龙集团公司向国

中天津转让其持有的黑龙股份 70.21%股份，共计 229,725,000 股国有法人股。该次

股权转让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签发《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份转让的批复》（黑政函[2007]79 号）、商务部签发《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

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商资批[2008]1149 号）和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关于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转让有关问

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7]1579 号）批准同意。2008 年 12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核准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公告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1377 号），对收购报告书无异

议，并同意豁免国中天津的要约收购义务。该次股权转让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之后办理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2007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暨 2007 年度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上述股权转让及股权分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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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完成后，国中天津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 229,725,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70.2%。 

2010 年 3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0 年 3 月 22 日，

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2011

年 1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5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500 万股

新股。此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实际共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10,000 万股，发行人总

股本增加至 42,722.50 万股。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国中天津持有公司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仍为 229,72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降至 53.77%。 

截至公司第一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中天津。国中天津是

国中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国中控股是一家在香港

注册成立的香港上市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中 29 号怡安华人行 7 楼

701 室(FLAT/RM 701 7/F AON CHINA BUILDING 29 QUEEN’S ROAD CENTRAL HK)，其股

份于 2001 年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股票代码为 HK00202。届时，张

扬先生为国中控股最大股东，藉此，张扬先生也被视为国中水务的实际控制人。 

2011 年 10 月 9 日，Rich Monitor Limited（香港居民李月华女士在英属维尔京

群岛注册设立的全资公司）与张扬先生签署《关于国中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

议》，双方约定：张扬将其持有的 1,033,300,000 股国中控股股份（占国中控股届时

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29%）转让给 Rich Monitor Limited，该次收购完成后 , Rich 

Monitor Limited 成为国中控股的单一第一大股东，由于国中控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国中天津间接持有国中水务 53.77%的股份，Rich Monitor Limited 成为国中水务间

接单一第一大股东。Rich Monitor Limited 的唯一股东及董事是香港居民李月华女

士，至此，李月华女士被视为国中水务变更后的实际控制人。 

Rich Monitor Limited 受让国中控股 29%股份的交易完成后，国中控股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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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30 日完成配售新股 7.12 亿股，是次配售完成后，Rich Monitor 

Limited 持有国中控股 1,033,3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由 29%降至 24.17%；（2）

2012 年 5 月 8 日完成兑换本金额为港币 294,500,000 元的可换股票据的配售，2012

年 5 月 14 日根据该等发行之可换股票据而发行新股 9.5 亿股，是次转股完成后，

Rich Monitor Limited 持股比例又由 24.17%降至 19.77%；（3）2012 年 8 月 14 日再

一次完成配售新股 8.54 亿股，是次配售完成后，Rich Monitor Limited 持股比例再

次由 19.77%降至 16.99%，同时，鹏欣控股有限公司认购了其中的 7.09 亿股，持股

比例约为 11.66%，成为国中控股的主要股东。至此，从绝对持股数量上讲，Rich 

Monitor Limited 仍为国中控股单一第一大股东，但相对持股比例与其于 2011 年 10

月初收购国中控股股份之时相比，已经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国中水务限售股解禁日（2012 年 4 月 17 日）后，Rich Monitor 

Limited/李月华仍继续努力尝试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同时也进一步咨

询和分析就对国中水务发出全面要约收购的合规性及可行性。当确定豁免要约收购

的申请不能获得受理，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也没有合规的可行性后，Rich Monitor 

Limited/李月华开始促使国中控股通过国中天津减持国中水务股份至 30%或以下。 

2013 年 1 月 14 日至 2013 年 2 月 25 日，国中天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宗

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国中水务股份 110,000,000 股，占国中水务总股本的 25.75%。根

据国中水务 2013 年 2 月 25 日公告文件，国中天津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继续减持

国中水务股份的计划。至此，国中天津持有国中水务股份 119,725,000 股，占国中

水务总股本的 28.02%。 

2012 年中，国中水务启动第二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2013 年 3 月 20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国中水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通过。2013 年 4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3]333 号《关于核准黑龙

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000 万股新股。此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向 8 位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共计发行了人民币

普通股 155,024,691 股，发行完成后，国中天津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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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降至 20.56%。 

根据 2013 年 6 月 24 日公司股东名册，国中水务前十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119,725,000 20.56 

2 融通基金公司—工行—融通战略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0 5.15 

3 长信基金公司—工行—中江国际信托

—金狮 20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28,500,000 4.89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类资金

信托 R2007ZX111 

21,360,000 3.67 

5 国联安基金公司—工行—国联安—海

通—灵活配置分级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21,210,000 3.64 

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20,819,700 3.58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9,980,000 3.43 

8 泰达宏利基金公司—工行—华融信托

—得壹普泰 3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9,200,000 3.30 

9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000,000 2.75 

9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平安—平安信托

—平安财富创赢一期 29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6,000,000 2.75 

9 华夏基金公司—民生—中关村兴业

（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0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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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聚发-新

股约定申购资金信托(14) 

8,499,000 1.46 

从直接持股比例上看，尽管国中天津仍为相对控股股东，但其股权比例已从最

初的 70.2%逐步下降到 20.56%，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则逐步显著上升，如果 5

位或以上主要机构投资者股东在某些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或一致行动，则完全具备

在表决权上与国中天津相抗衡的实力和地位。 

此时，再次审视国中水务的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则很难再视李月华女士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从逻辑上讲，“控制”、“实际控制”均是主动的干预或行为，但从

国中天津和国中控股层面上看，均未见李月华女士积极实施或行驶任何对公司的控

制力，相反，从减持、增发等情况来看，无论是李月华女士对国中控股，还是国中

天津对于国中水务而言，从股权投资的控制关系上看都是在不断弱化的。 

在国中控股层面，Rich Monitor Limited/李月华女士不断被稀释摊薄的股权比例

对国中控股有表决权的股份没有过半数的实际控制权（可以实际支配的国中控股股

份表决权也一直没有超过 30%，目前为 16.99%，而第二大股东持股 11.66%），无法

确保其在国中控股股东大会审议和决议事项时拥有实际控制权。在董事会层面，

Rich Monitor Limited/李月华女士在国中控股董事会中没有直接委派的董事，也无法

控制董事会的决策。此外，董事和董事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有诚信和勤勉尽责义

务，亦不应也不可能被某位股东所“控制”。进而，在管理层、具体业务经营层、财

务管理等方面，Rich Monitor Limited/李月华女士亦无介入。应该说，国中控股是有

正常公司治理体系和法定决策程序的香港上市公众公司，其运作是依据其章程和有

关法例、上市规则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集体决策下形成相关决议，职业经理人构

成的管理层据此实施并形成公司行为。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并不能确认 Rich 

Monitor Limited/李月华通过持股 16.99%（且目前第二大股东鹏欣控股有限公司持

股 11.66%）对国中控股拥有实际控制权，进而亦无法认定 Rich Monitor Limited/李

月华可以间接实际控制国中控股所持国中水务股份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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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中水务层面，公司两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均是出于不断地积极拓展业

务经营之需，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国中天津均未认购公司新增发行的股份，而是进行

了减持操作。有鉴于此，现本所审慎地认为，根据目前国中水务股权结构及其主要

股东的股权结构，国中水务已并不存在于实质意义上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人。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复印件若干份，供公司用于阐明实际控制人事项而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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